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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深康佳 B 公告编号：2026-02

债券代码：133759、133782 债券简称：24 康佳 01、24 康佳 02

133783、134294 24 康佳 03、25 康佳 01

134334 25 康佳 03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乌镇佳域基金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一）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

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成立乌镇佳域数字经济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或其全资子公司）出资不超过 2亿元与合作方共同发起成立规模不超过 5亿元

的乌镇佳域数字经济产业基金。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披露的《关

于发起成立乌镇佳域数字经济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9）。

（二）2020 年 7 月 27 日，桐乡市乌镇佳域数字经济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乌镇佳域基金”）完成工商注册，规模为 5亿元，其

中深圳市康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投资控股”）

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2亿元，云享乌镇（桐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享乌镇”）与桐乡市金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投资”）作

为有限合伙人各认缴出资 1亿元，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侨城文化母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9,500

万元，桐乡市乌镇昆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镇昆域”）作为普通合

伙人（同时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 500 万元，委托深圳市融创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投资”）担任管理人。2020 年 9 月 28 日，乌镇佳域基

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具备投资条件。乌镇佳域基金存续期限

为 7年，其中前 4年为投资期，后 3年为退出期。乌镇佳域基金全体合伙人已按

比例全额实缴出资 5亿元。

（三）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八次会议及2025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乌镇佳域基金

投资期延长的议案》，同意康佳投资控股在经营期限不变且管理费总额不增加的

前提下，对乌镇佳域基金投资期由 4 年延长至 5 年。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乌镇佳域基金投资期延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76）。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乌镇佳域基金累计支付投资款 2.74

亿元，支付管理费、中介服务费等各项费用 0.44 亿元，剩余货币资金 1.9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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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乌镇佳域基金投资期结束，经各合伙人共同商议，拟对剩余未投资

款实施同比例减资，具体为将乌镇佳域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从 50,000 万元减少至

32,500 万元，其中康佳投资控股对乌镇佳域基金的认缴出资金额将由 20,000 万

元减少至 13,000 万元，康佳投资控股在乌镇佳域基金中的认缴出资比例为 40%

不变，本次减资不影响乌镇佳域基金的存续期限、投资范围及其他核心条款。

（五）乌镇佳域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华侨城文化母基金是公司原控股股东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 6.3.3 规则，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 2026 年 7 月前仍为关联方，因此华侨城文化母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乌镇佳

域基金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六）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乌镇佳域基金减资的议案》，公司共有 9名董事，董

事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此

项议案，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七）乌镇佳域基金减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

二、有限合伙人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

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华侨城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85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MJKX9H。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

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

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

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

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机关核准

为准）。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4203。

华侨城文化母基金的合伙份额结构为深圳华侨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1.9461%份额；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77.8091%份额；深圳华

侨城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0.2448%份额。华侨城文化母基金

与康佳投资控股已于 2025 年 7 月 9 日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华侨城文化母

基金与其他参与设立乌镇佳域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也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华侨城文化母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华侨城文化母基金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2,591.8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150422883678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142163072723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64005756393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64005756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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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为 22,290.88 万元，净利润为-5,690.79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212.11 万元，净资产为 19,912.11 万元，净利

润为 151.70 万元。

华侨城文化母基金是公司原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 6.3.3 规则，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 2026 年 7 月前仍为关联方，因此华侨城文化母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乌镇

佳域基金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基金的减资情况

因乌镇佳域基金投资期结束，经各合伙人共同商议，拟对剩余未投资款实施

同比例减资，具体为将乌镇佳域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从 50,000 万元减少至 32,500

万元，其中康佳投资控股对乌镇佳域基金的认缴出资金额将由 20,000 万元减少

至 13,000 万元，本次减资不影响乌镇佳域基金的存续期限、投资范围及其他核

心条款。

本次减资后，乌镇佳域基金各合伙人减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减资前 减资后

实缴金额 实缴比例 认缴金额 认缴比例

康佳投资控股

有限合伙人

20,000 40% 13,000 40%

云享乌镇 10,000 20% 6,500 20%

金信投资 10,000 20% 6,500 20%

华侨城文化

母基金
9,500 19% 6,175 19%

乌镇昆域 普通合伙人 500 1% 325 1%

合计 50,000 100% 32,500 100%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及对公司的影响

乌镇佳域基金主要的经营模式为募集资金、对外投资并通过分红或退出获取

收益。截至目前，乌镇佳域基金累计投资 7 个项目，均未退出，在投金额合计

2.74 亿元，后续基金管理人将尽快完成已投资项目的退出，以获取收益。

本次减资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

次减资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

影响。本次减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及物业费、租金等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外，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

子公司与华侨城集团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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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